公证机构负责人年度考核评分标准

一、基准得分项(共75分)：
	考核事项
	考核内容

	德

（10分）
	1. 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水平，认真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、政策，紧密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，积极主动做好各项工作。

2.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能够正确行使权力，为人正直，处事公正，以身作则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，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。

3. 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，作风民主；原则性强，有全局观念，善于集中正确意见。领导班子团结和谐。

4. 注重公证机构党的建设，坚持政治理论学习。

5. 有大局意识，积极服务政府中心工作。

6. 认真贯彻上级各项工作部署，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、指导和行业协会的监督。

7. 认真履行管理职责。依法办理公证，遵守执业纪律，恪守职业道德。

	能

（20分）
	1. 具备与履行职务相适应的业务水平，能够有效指导公证业务。

2. 具备与履行职务相适应的组织协调能力，知人善任，奖惩分明。

3. 具备与履行职务相适应的语言沟通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
4. 具备与履行职务相适应的决策能力，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重大、疑难、复杂问题。

5. 具有创新意识，注重知识的更新积累，善于解决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6. 注重人才培养，采取有效措施引进高素质人才、提升现有公证人员水平。

7. 能够领导公证机构积极拓展公证业务、提高服务质量、优化服务方式，提升公证影响力。


	考核事项
	考核内容

	勤

（10分）


	1. 勤勉尽责，严于律己，模范遵守公证机构各项规章制度。

2. 严谨细致，注重细节，及时传达上级指示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

3. 大胆管理，原则性强，敢于承担责任，遇事不推诿。

4. 积极组织本处人员参加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的活动。 

5. 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，且成绩合格。

	绩

（25分）


	1. 公证机构的公证质量总体良好，社会满意度较高。

2. 公证机构质量监控、执业过错责任追究、投诉复查争议处理、重大复杂公证事项集体讨论、当事人回访等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执行严格。

3. 认真处理当事人的投诉，及时查处和纠正存在的问题。

4.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公证复查案件，及时向管理机关通报复查、过错赔偿等情况，向公证协会备案撤销公证书的有关情况。

5. 公证机构人员管理科学规范，认真落实主任负责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。

6. 注重加强公证队伍的思想文化建设，机构内部和谐，风气积极向上。

7. 公证机构业务学习研讨机制健全，定期组织学习培训。

8. 严格执行公证收费规定，对公证员的违规收费行为及时纠正和查处。

9. 公证机构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完善，且执行严格。国有资产没有流失。

10. 按规定缴纳公证协会会费、公证赔偿基金及其他保险金、基金。

11. 依法纳税。自觉接受税务、物价、审计、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12. 公证档案、公证专用纸、印章管理等内部制度健全，执行严格。

13. 公证统计数据、信息报送及时、准确。

14. 公证机构办公环境不断改善，办公设施齐备，工作秩序良好。

15. 公证机构认真完成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部署的各项工作。


	考核事项
	考核内容

	廉

（10分）
	1. 清正廉洁。能够按照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严格队伍管理，公证机构及其人员未出现违法违纪行为。

2. 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，建立健全惩防体系。

3. 处内事务公开透明，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、内部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。 

4. 审计中未发现严重问题。


二、加分项： 

	考核事项
	考核内容

	加分项
	1. 本人或公证机构受到部、市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。（10分）

2. 本人或公证机构在全国性活动中获奖。（10分）

3. 本人或公证机构受到其他政府部门表彰。（5分）

4. 本人或公证机构在全市活动中获奖或受到市公证协会表彰。（3分）

5. 领导公证机构不断拓展公证业务领域、创新服务方式、提高服务质量、提升行业影响力，对推动全市公证工作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受到有关部门好评。（5分）

6. 公证机构考核年度内无信访、投诉。（5分）

7. 积极服务政府的中心工作，成绩突出，受到有关部门肯定或群众好评。（5分）

8. 鼓励业务理论研究，本人或以公证机构名义撰写的公证实务、理论文章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。（3分）

9. 认真办理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及其他公益性业务。（3分）

10. 热心公益事业，积极组织公证人员参加义务法制宣传、法律咨询或捐献等社会公益活动。（3分）

11. 积极开展公证宣传，在新闻媒体或公开出版物上积极宣传公证职能作用，提升公证影响力。（3分）

12. 积极开展互助协作，促进行业内部和谐，受到好评。（3分）


三、减分项：

	考核事项
	考核内容

	减分项
	1. 公证机构财务管理存在严重问题。（5分）

2. 公证机构受到行业处分。（5分）

3. 公证机构在公证质量检查中评价结果为不合格，且公证机构或公证员有过错。（5分）

4. 因对投诉案件处理不当，造成恶劣影响。（5分）

5. 公证机构社会满意度低于80%或多次受到投诉举报，经查证属实。（5分）

6. 不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、指导和行业协会的监督，或拒不执行司法行政机关及行业协会的决定、规定。（5分）

7. 因公证机构过错给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。（5分）

8. 因疏于管理致使公证机构其他人员受到行政处罚、行政处分或行业处分。（3分）

9. 公证机构违规设立办证点或超出执业区域受理公证业务。（3分）

10. 公证机构及其人员对公证申请无故推诿、拒绝受理，经查证属实。（3分）

11. 因公证机构过错导致证明材料丢失且无法弥补。（3分）

12. 本人有《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评分标准》中所列减分情形的，依其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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